
行政处罚决定书
云环（云安）罚〔2026〕2号
当事人名称：云安区石城镇麦鉴荣石料经营部
经营者：麦鉴荣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5303MA4W61BW0R
地址：云安区石城镇石岩村委桔地坑口村（赖奇苏的厂房）
2026年1月27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你单位开展调查，现查明：你单位的成品是石仔、粉砂，生产原材料为石材边角料，生产设备有两条输送带、两台破碎机，生产工序是：原料→头破→二次破碎→筛分→成品，生产过程没有生产废水产生。现场检查时，你单位的场地内露天堆放有合计数量为102.75吨（实际过磅数）的石材边角料，没有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的措施，持续时长约两个月。这些石材边角料是陆续接收自云浮市云安区悦顺盈石材工艺有限公司、云浮市兴鹏石材工艺有限公司、云浮市云安区十八号仓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三家企业，这些企业均使用玉石作原材料，生产工序是人工雕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工业固体废物，是指在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的规定以及《固体废物分类与代码目录》关于“900-010-S17废石材。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废石材类边角料、残次品等废物。”的分类，你单位的场地内露天堆放的石材边角料属于工业固体废物。

2026年2月3日，我局执法人员向你单位直接送达了《云浮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云环（云安）责改〔2026〕2号），责令你单位自接到该决定书之日起立即停止擅自堆放工业固体废物的环境违法行为，并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防止造成工业固体废物扬散、流失、渗漏污染环境。

2026年2月11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复查，经查：你单位已于2026年1月28日将场地原露天堆放的石材边角料制造成成品石仔、粉砂。本次整改过程产生的处置费用为1700元。
2026年3月9日，广东三正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受委托对你单位涉案场地开展土壤环境质量检测，我局执法人员与你单位经营者麦鉴荣见证采样。

2026年3月20日，广东三正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检测报告》（GDSZ[2026.03]第0325号），《检测报告》显示，所取样品的检测项目的检测结果达到《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表１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中的筛选值第二类用地限值要求。2026年3月25日，我局向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征询意见。2026年3月30日，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作出《复函》，载明：“根据《检测报告》（GDSZ[2026.03]第0325号），现场土壤环境质量满足相关标准要求，无需进行土壤修复”。
以上事实，有以下等主要证据证明：
一、我局执法人员于2026年1月27日制作的一份对你单位的《云浮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笔录》、一份对麦鉴荣的《云浮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等资料，证实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开展调查和你单位露天堆放石材边角料的基本情况；

二、我局执法人员于2026年1月27日制作的一份对钱**的《云浮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于2026年1月29日制作的一份对云浮市云安区悦顺盈石材工艺有限公司的《云浮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笔录》及一份对林*群的《云浮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于2026年1月30日制作的一份对云浮市兴鹏石材工艺有限公司的《云浮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笔录》及一份对郭**的《云浮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于2026年2月4日制作的一份对云浮市云安区十八号仓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的《云浮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笔录》及一份对傅**的《云浮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等资料，证实你单位露天堆放的石材边角料的来源情况；

三、我局执法人员于2026年１月27日制作的广东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信息平台网页截图一份，证实你单位露天堆放石材边角料的场地所在区域情况；
四、我局于2026年2月3日作出的一份《云浮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云环（云安）责改〔2026〕2号）及《送达回证》，证实我局责令你单位改正违法行为；
五、我局执法人员于2026年2月10日制作的一份对林*南的《云浮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你单位于2026年2月10日出具的一份《情况说明》、我局执法人员于2026年2月11日制作的一份对你单位的《云浮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笔录》及一份对麦鉴荣的《云浮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你单位于2026年2月11日出具的一份《情况说明》等资料，证实你单位露天堆放的石材边角料的实际过磅数量、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复查、你单位的整改情况、你单位本次整改过程产生的处置费用情况；

六、我局执法人员于2026年3月9日制作的一份对你单位的《云浮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笔录》、一份对麦鉴荣的《云浮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等资料，证实广东三正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你单位场地开展土壤环境质量检测采样工作情况；

七、广东三正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2026年3月20日出具的一份《检测报告》（GDSZ[2026.03]第0325号）、我局于2026年3月25日作出的一份《协助函》、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于2026年3月30日作出的一份《复函》，证实你单位整改后环境影响消除情况；

八、云安区石城镇麦鉴荣石料经营部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麦鉴荣身份证复印件一份、云浮市云安区悦顺盈石材工艺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林*群身份证复印件一份、云浮市兴鹏石材工艺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郭**身份证复印件一份、云浮市云安区十八号仓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傅**身份证复印件一份、云浮市智丰再生资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实被调查企业的主体信息；

九、麦鉴荣身份证复印件一份、钱**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林*群身份证复印件一份、郭**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傅**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林*南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实被调查人的个人信息；
十、执法人员行政执法证两份，证实调查由行政执法人员开展。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的规定。

我局于2026年4月10日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云环（云安）罚告〔2026〕2号）告知你单位陈述申辩权、听证权。你单位于2026年4月14日提出听证申请，于2026年4月20日提交《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整改说明及不予行政处罚申请书》。我单位于2026年4月28日组织听证。你单位意见综合如下：一、不认可涉案物料为固体废物，对工业固体废物的定义有异议。当事人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推行绿色循环利用，涉案石材边角料是企业生产原材料，处于生产利用环节，从未被抛弃或丢弃。二、不认可把1700元认定为处置费用。1700元是把生产原材料运输、称重而产生的费用，而不是用于处理环保措施不完善的费用。三、没有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相关原材料。所有材料均堆放在生产场地之内。四、没有污染环境的事实发生，已登报公开道歉，并承诺整改落实，不适用行政处罚。五、案涉行政处罚事先告知程序存在违法瑕疵，侵害申辩人法定权利。处罚核心信息告知不完整，违反法定告知义务。未在正文“拟处罚内容”部分明确载明拟处罚的25万元具体金额。证据告知与质证权利保障不足。在告知书中列明了证据目录，但未向申辩人完整出示证据原件。六、法律适用错误，案涉法条与客观事实不符。涉案物料不属于工业固体废物，法条适用前提不成立，无环境污染损害的事实，不满足处罚构成要件。七、处罚裁量不当，违反过罚相当原则。裁量基数计算违法机械，未依法考量法定从轻、减轻情节，裁量权重适用错误，《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载明整改消除影响裁量权重为0%，仍按较高权重计算罚款金额。八、要求撤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云环（云安）罚告〔2026〕2号），综合本案无主观过错、主动整改、无环境污染后果、违法情节显著轻微等事实，依法减轻或作出不予处罚决定。你单位提供了排污许可证作为佐证材料。

经过听证后，我局认为你单位的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不予采纳的理由如下：一、涉案石材边角料是在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边角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关于“工业固体废物，是指在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的定义。涉案石材边角料在《固体废物分类与代码目录》中明确对应“900-010-S17 废石材”，对应描述为“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废石材类边角料、残次品等废物”。涉案石材边角料是否属于工业固体废物与当事人是否持有排污许可证、是否“绿色循环利用”无直接关联。法律对“工业固体废物”的定义是基于其产生来源和物质形态，即使是作为下游企业的生产原料，其贮存等过程依然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规定。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二条的释义，“针对第一款第七项违法行为，因发生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的工业固体废物或者造成工业固体废物扬散、流失、渗漏或者其他环境污染等违法行为，需要对工业固体废物进行妥善处置并产生处置费用，所以将罚款数额与所需处置费用挂钩”。你单位将露天堆放的石材边角料进行转移、称重并最终处置，这一系列行为是为了对工业固体废物进行妥善处置。因此，该过程产生的费用1700元应认定为“所需处置费用”。三、“擅自堆放”的法律内涵，并非指将物料堆放在生产场地之外，而是指“未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等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而进行的不符合法律要求的堆放行为。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二条的释义，“本法第二十条中规定，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如果未遵守前述规定，涉及工业固体废物，就构成本款第七项规定的违法行为”。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的《复函》结论并没有表明“没有污染”或自始不存在环境损害风险。五、我局送达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处罚内容”部分已明确告知拟处罚的法律依据和裁量依据，并在文末结合《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详细列明了裁量起点、各项裁量要素的权重选取及拟罚款金额25万元的计算公式与过程，未对陈述申辩权利造成实质性影响。法律并未规定在行政处罚事先告知阶段必须向当事人出示所有证据原件。我局在《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中已列明证据的名称、证明内容，听证程序中已向当事人出示证据原件。六、涉案物料依法认定为工业固体废物，当事人实施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法律适用正确。七、本案认定的处置费用不足十万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按十万元计算，这是法律的明确规定。裁量过程已依法考量了从轻情节，关于裁量要素“整改情况”，已适用了0%的裁量权重。八、你单位的违法行为不属于《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附件２《广东省生态环境不予行政处罚的轻微违法行为目录》所列情形。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七项、第二款：“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七）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工业固体废物，或者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造成工业固体废物扬散、流失、渗漏或者其他环境污染的；有前款第一项、第八项行为之一，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九项、第十项、第十一项行为之一，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七项行为，处所需处置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所需处置费用不足十万元的，按十万元计算。对前款第十一项行为的处罚，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的规定，结合《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关于“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工业固体废物，或者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造成工业固体废物扬散、流失、渗漏或者其他环境污染”§4.7裁量标准，裁量如下：

一、裁量起点为1/3；

二、裁量要素“涉及量”在10吨以上，裁量权重为1/4；
三、裁量要素“违法行为持续时间”在5天以上，裁量权重为1/4；

四、关于裁量要素“所在区域”，根据我局执法人员于2026年1月27日制作的一份广东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信息平台网页截图，涉案地块属一般区域，裁量权重为0%；

五、关于裁量要素“整改情况”，你单位主动采取整改措施，根据广东三正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2026年3月20日出具的《检测报告》（GDSZ[2026.03]第0325号）的检测结果和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作出的《复函》，违法程度为“主动采取整改措施，并完全消除影响”，裁量权重为0%；

拟罚款金额=裁量百分值总和×所需处置费用（所需处置费用不足十万元的，按十万元计算）×3倍＝（1/3+1/4+1/4+0%+0%）×100000元×3=250000.00元。

你单位于2026年4月23日通过《云浮日报》公开道歉、作出生态环境守法承诺，根据《云浮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工作指引》（云环〔2022〕22号）关于“二、从轻处罚标准 （二）除上述第（一）项以外情形的，当事人适用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的，按拟罚款金额降低50%的处罚金额。根据上述标准降低罚款额的，降低后的罚款额低于法定最低罚款额的，按法定最低罚款额处罚”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单位按拟罚款金额降低50%的处罚金额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人民币壹拾贰万伍仟元整（¥125000.00元）。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的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云浮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云浮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4月30日



